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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宾结构的性质与动—宾组合的及物性＊

柳　娜　石定栩

提要　本文讨论外宾结构的句法、语义性质及其分类。以往的研究往往将取得义双宾结

构和保留宾语结构都分析成外宾结构。本文从语义、句法角度去分析，结论是其中一部分并不

是外宾结构，也不能笼统地划分为双宾结构，而应归入增元结构。外宾结构本身还可以分成外

宾必现结构和外宾隐现结构。动词＋内宾语组成的Ｖ－Ｏ可以充当谓语的核心，Ｖ－Ｏ及物

性的高低可以用来区分外宾语结构。本文关于外宾结构的分析对论元结构以及把字句研究有

一定的启示意义。
关键词　 外宾结构；施用结构；动—宾组合；及物性

一　引言

本文讨论例（１）－（３）那样包含两个宾语性成分的句子。既往研究多半将例（１）、（２）中的

句子分析为双宾结构（如马庆株１９８３；徐杰１９９９；张宁１９９９；陆俭明２００２；李敏２００７等），将例

（３）中的句子分析为保留宾语结构（吕叔湘１９５５：１７８）、双受事“把”字 句 （张 宁１９９９）或 边 缘

“把”字句（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　Ｂａ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）（施春宏２０１５）。
（１）ａ．张三白吃了李四两碗面（没给钱）。

ｂ．他喝了我三瓶酒。（转引自Ｔｓａｉ　２００９：５）

ｃ．张三赢了李四一盘棋。

ｄ．张三学了那位师傅不少绝招。（改编自李临定２０１１：４５）

ｅ．张三开了李四一个玩笑。
（２）ａ．警察罚了肇事司机五百块。　　ｂ．张三骗了李四五百万。

ｃ．张三抢了那个老人一个钱包儿。ｄ．张三偷了李四五百块。

ｅ．我灌了他二两酒。　　 ｆ．我告了他一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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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３）ａ．张三把桔子剥了皮。　　　　ｂ．张三把李四免了职。

ｃ．张三把书撕坏了封面 ｄ．他把公鸡拔了毛。（转引自吕叔湘主编１９９９：５５）

ｅ．我把论文拟好了提纲。（转引自张伯江２０１４：５８８）

ｆ．张三把李四打断了腿。

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（１９７３）、Ｈｕａｎｇ（１９８２）、Ｐａｕｌ（１９８８：４７）、Ｌｉ（１９９０：８９）以及黄正德 （２００７）将例

（１）－（３）中这些句子都分析成外宾结构 （ｏｕｔｅｒ　ｏｂｊｅｃｔ　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），即动词加上内宾语构成

的动—宾组 合 再 带 一 个 宾 语。这 种 句 式 的 深 层 结 构 表 示 为“［ＶＰ外 宾 语 ＤＰ１［Ｖ’Ｖ＋内 宾 语

ＤＰ２］］”，动词 Ｖ前移之后得到例（１）、（２）那样的 Ｖ－ＤＰ１－ＤＰ２语序。① 有些情况下动词无法

前移，于是由“把”引出外宾语，得到例（３）那种“把－ＤＰ１－Ｖ－ＤＰ２”的语序。② 他们由此认为

保留宾语就是一种内宾语。例（１）、（２）有别于一般的（给予类）双宾结构（如“张三给了李四一

本书”），而更像例（３），都属于外宾结构。

Ｈｕａｎｇ（１９８２）等人指出，将例（１）－（３）都分析为外宾结构，最重要的依据是这些结构中

的外宾语可以被动化，而内宾语不可以，因此有例（４）和例（５）之间的对立：③
（４）ａ．李四被张三白吃了两碗面没给钱。　ｂ．肇事司机被警察罚了五百块。

ｃ．桔子被张三剥了皮。 ｄ．李四被张三免了职。
（５）ａ．＊两碗面被张三白吃了李四。　 ｂ．＊那五百块被警察罚了肇事司机。

ｃ．＊皮被张三剥了桔子。 ｄ．＊职被张三免了李四。
这一特性还体现为外宾结构和给予类双宾结构之间的差别，因为给予类双宾结构的间接

宾语（表层位置相当于ＤＰ１）不可以被动化，直接宾语（表层位置相当于ＤＰ２）可以被动化，如例

（６）和例（７）所示。
（６）＊李四被张三给了那本书。　　　（７）那本书被张三给了李四了。
黄正德（２００７）的解释是外宾结构中，ＤＰ１是Ｖ与ＤＰ２组合的蒙事宾语（ａｆｆｅｃｔｅｅ　ｏｂｊｅｃｔ），其

宾语属性使其可以被动化。ＤＰ１与ＤＰ２同是宾语，但只有离目标位置比较近的宾语ＤＰ１可以

被动化，这符合语法操作的经济原则（如相对最简原则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ｅｄ　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，Ｒｉｚｚｉ　１９９０）或

３３

①

②

③

请注意，ＤＰ１是宾语而不是ＤＰ２的定语（徐杰１９９９；张宁１９９９；陆俭明２００２）。徐杰（１９９９）从四个方面

证明“打碎了他四个杯子”之类句子中指人的成分“他”是动词宾语，而不是指物成分“四个杯子”的定语：１．如

果“他”是“四个杯子”的定语，它们中间的“的”字是不能省略的，如单说“＊他四个杯子”不成立，一定要说“他

的四个杯子”；２．“他四个杯子”不能像典型定中结构那样移到句首，对比“＊他四个杯子被张三打碎了”与“他

的四个杯子被张三打碎了”的区别。３．指物的名 词 组 前 可 以 出 现“整 整、满 满、不 多 不 少”等 一 般 只 能 出 现 在

名词组起始位置的词语，如“张三打碎了他不多不少四个杯子”，而如果指人名词组是指物名词组的定语，就无

法解释为什么当“的”出现时，不能加这些词，如“＊张三打碎了他的不多不少四个杯子”。４．从约束理论角度

考虑，“张三打碎了他四个杯子”中的“张三”与“他”是不能同指的，而“张 三 打 碎 了 他 的 四 个 杯 子”中“张 三”与

“他”是可以同指的。陆俭明（２００２）发现类似的例子“吃了他三个苹果”中动词前可以加“一共、只、总 共”等 语

义上指向数量成分的副词，如“一共吃了他三个苹果”，但如果“他”是定语，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当在“他”与“三

个苹果”中间插入“的”时动词前就不能加这些成分了，如“＊一共吃了他的三个苹果”。以上研究均说明在“打

碎了他四个杯子、吃了他三个苹果、骗了他三百块钱”类句式中，ＤＰ１是宾语而不是ＤＰ２的定语。

例（３）中有些例子也可以形成Ｖ－ＤＰ１－ＤＰ２结构，如例（３ａ、３ｄ、３ｅ、３ｆ）可以说成“剥 了 桔 子 皮、拨 了 公

鸡毛，拟好了论文提纲，打断了李四一条腿”。详细描述请见脚注⑤。

例（３ｅ）被动以后句子不自然，如“？？论文被他 拟 好 了 提 纲 了”，这 是 因 为 汉 语 被 动 句 倾 向 于 表 达 遭 受

到不好的影响，而例（３ｅ）被动后没有这个意思。



最小连接条件（Ｍｉｎｉｍａｌ　Ｌｉｎｋ　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，Ｃｈｏｍｓｋｙ　１９９５：２６４）。给予类动词结构中，给予动词

可以分解成ＣＡＵＳＥ（ＤＰ１）ＨＡＶＥ（ＤＰ２），其中，ＤＰ１是小句［ＤＰ１ＨＡＶＥ　ＤＰ２］的历事主语

（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ｒ　ｓｕｂｊｅｃｔ）。由于ＤＰ１是主语而非宾语，所以它不能被动化。也因为如此，句 中 唯

一的宾语ＤＰ２可以被动化。

马庆株（１９８３）将例（８）中的句子处理为给予类双宾结构，但从例（９）－（１１）中可以看到，其
中的ＤＰ１可以被动化，而ＤＰ２不能被动化。如果按照黄正德（２００７）的说法，这些句子更像是外

宾结构。
（８）ａ．开小王一个玩笑。　　　　ｂ．小张灌了小王二两酒。

ｃ．小张告了小王一状。
（９）ａ．小王被小张开了那个恶意的玩笑后，一晚上没睡着觉。

ｂ．＊那个恶意的玩笑被他开了小王。
（１０）ａ．小王被小张灌了二两酒后就不知东南西北了。④

ｂ．?那二两酒被小张灌了小王了。
（１１）ａ．小王被小张告了一状。　　ｂ．＊那一状被小张告了小王。

显然，例（１）－（３）中各种结构的共同点是有一个宾语可以被动化。按照黄正德（２００７）的

观点，可以被动化的是外宾语，这些结构因此就统称为外宾结构。

二　外宾结构的内部差异

尽管都称为外宾结构，例（１）和例（３）中的句子在句法特性方面其实有着不少的差异。

第一，最明显的是例（１）中 的 外 宾 结 构 Ｖ－ＤＰ１－ＤＰ２不 能 转 换 成“把”字 句；而 例（３）的

“把”字句外宾结构中，有一部分不能转换成Ｖ－ＤＰ１－ＤＰ２。这一点可以从例（１２）和例（１３）中

看到。
（１２）ａ．＊张三把李四白吃了两碗面没给钱。　　ｂ．＊张三把李四喝了三瓶酒。　　
ｃ．＊张三把李四赢了一盘棋。 ｄ．＊张三把那位师傅学了不少绝招。

ｅ．＊张三把李四开了一个玩笑。
（１３）ａ．?张三剥了桔子皮。⑤ 　 ｂ．＊张三免了李四职。

ｃ．＊张三撕坏了书封面。 ｄ．?他拔了公鸡毛。

ｅ．他拟好了论文提纲。 ｆ．＊张三打断了李四腿。

一般都认为“把”字 宾 语 的 基 本 语 义 是“受 影 响 者”（Ｃｈｅｎｇ　１９８８；Ｂｅｎｄｅｒ　２０００；Ｚｉｅｇｅｌｅｒ
２０００；张伯江２０００、２０１４），例（１）中的外宾语似乎也是“受影响者”，但却不能充当“把”字宾语，
如何解释就成了问题。

第二，例（１）外宾结构中的外宾语必须是有生命的名词性短语，而例（３）中的外宾语则并不

４３

④

⑤

请注意在汉语中宾语可以是定指或不 定 指 的，但 主 语 一 般 都 是 定 指 的。因 此，例（８ｂ－ｃ）和 例（１０ａ）、
（１１ａ）中处于宾语位置的不定指名词组“二两酒”和“一状”在作被动句（１０ｂ）、（１１ｂ）的主语时使用定指形式“那

二两酒”和“那一状”。

例（１３ａ）、（１３ｄ）接受度不是那么差，例（１３ｅ）完全可以说，但条件是“桔子、公鸡、论文”要理解成“皮、毛、

提纲”的定语（它们中间省略了“的”）而不是外宾语。但这样一来，“桔子皮、公鸡毛、论文提纲”就是一 个 名 词

组，整个句子就是单宾结构而不是外宾结构了。



一定是有生命的。
第三，例（１）中的外宾语可以省略，而例（３）中的外宾语却不能省，所以例（１４）的句子都能

说，而例（１５）的句子可接受程度很差。
（１４）ａ．张三白吃了两碗面没给钱。　ｂ．张三昨晚喝了三瓶酒。

ｃ．张三昨天赢了一盘棋。 ｄ．张三最近学了不少绝招。

ｅ．张三昨晚开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玩笑。
（１５）ａ．?张三剥了皮。⑥　　 ｂ．?张三免了职。

ｃ．?张三撕破了封面。 ｄ．?张三拔了毛。

ｅ．？他拟好了提纲。 ｆ．＊张三打断了腿。
第四，例（１）中动词的内宾语不能是光杆名词，而必须是一个完整的ＤＰ，包括表示不定指

的数量名组合。正因为如此，例（１６ａ）和（１６ｂ）都是不能接受的（陆俭明１９８８），尽管相应的例

（１ａ）、（１ｃ）是可以接受的。与此形成对立的是，例（３）各句的内宾语可以是光杆名词。
（１６）ａ．＊张三白吃了李四面。　　 ｂ．＊张三赢了李四棋。
第五，在各种外宾结构中，两个宾语之间都可以有领属关系，但例（１）各句中两个宾语的领

属关系可有可无，而 例（３）中 两 个 宾 语 之 间 一 定 存 在 领 属 关 系。如 例（１ｂ）的“他 喝 了 我 三 瓶

酒”中，“三瓶酒”的领有者可以是“我”，也可以是其他人，即“我”只是替他人照看那三瓶酒的。
这一点在Ｔｓａｉ（２００９）的文章中也曾提及。

三　差异的理论解释

３．１动－宾组合的及物性与外宾语的句法属性

从上一节的讨论中可以看到，大家在讨论外宾结构时，判定标准只有一个，即外宾语是否

允许被动化。符合这一标准的句子很多，但这些句子的共同点不多，反而是内部差异很大。一

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，用外宾结构来归纳所有这些句子是否是最佳选择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有

没有更合理的方式来归纳这些句子，解释这些差异。
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答案，取决于所采用的理论框架以及需要解释的语 言 事 实。

从语言事实的角度说，例（１）中各句的“外宾语”并不一定具有宾语的句法、语义地位，或者说并

不是动词与宾语组合所选择的宾语。例（１４）中各句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可以不依赖“外宾

语”ＤＰ１而独立存在，也就是说Ｖ－Ｏ组合“白吃两碗面、喝三瓶酒、赢一盘棋、学不少绝招、开

一个玩笑”等在句法、语义上是自足的，并不需要宾语。最直接的解释是这些Ｖ－Ｏ组合的句

法地位同“怀疑、伤心、失眠、放哨”等组合相仿，都是不及物的。那么，例（１）中的那些句子为什

么可以多一个有点像宾语的成分呢？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，可以认为例（１）那些句子应用了所

谓的增元结构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　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），因而多了一个作为施用成分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）的 名 词 性

短语（Ｐｙｌｋｋｎｅｎ　２００２；程杰、温宾利２００８；Ｔｓａｉ　２００９；孙天琦、李亚非２０１０等）。这样一来，例

（１ａ）的（部分）句子结构就成了 （１７）。⑦ 在（１７）的结构中，ＶＰ“白吃了两碗面”是不及物动词

５３

⑥

⑦

例 （１５ａ－ｅ）在一定的语境中可以接受。比 如 要 回 答 问 句“张 三 把 公 鸡 拔 了 毛 了 吗？”，我 们 可 以 说“已

经拔了毛了”。如果没有特定的语境，例（１５ａ－ｅ）在语义上不能自足，可接受度会明显下降。

Ｔｓａｉ（２００９）分别将“他居然给我喝了三瓶酒”“他 居 然 喝 了 我 三 瓶 酒”以 及“阿 Ｑ修 了 赵 家 三 扇 门”分

析成高层、中层和低层施用结构（ｈｉｇｈ，ｍｉｄｄｌｅ　ａｎｄ　ｌｏｗ　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　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）。



组，不能再带宾语，但它可以被施用词组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　ｐｈｒａｓｅ，ＡｐｐｌＰ）选择，表达“白吃了两碗

面”这个事件对“李四”造成了某种影响。动词“白吃了”在句法过程中提升到ＡｐｐｌＰ的中心语

Ａｐｐｌ位置。ＤＰ“李四”由 Ａｐｐｌ赋予受影响者或蒙事（ａｆｆｅｃｔｅｅ）这一语义角色。换句话说，尽

管“白吃两碗面、喝三瓶酒、赢一盘棋、学不少绝招、开一个玩笑”在语义和句法上不需要一个额

外的宾语论元，但它们所表达的动作仍有可能对某些人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因而可以多带一个施

用成分，形成增元结构。“学绝招”很有可能使拥有绝招的人受到损失，而“学几句英语，学电

脑”等就没有这种潜在的可能影响了，所以“学老师几句英语、学他电脑”是不说的。
（１７）…

现在来 考 虑 例（３）那 种“把”字 句 外 宾 结 构。Ｃｈａｏ（１９６８：３４２）、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（１９７１）、

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（１９７３）、Ｈｏｐｐｅｒ　＆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（１９８０）、王 力（１９８４：１２１）、Ｗａｎｇ（１９８７）、张 伯 江

（２０００）、Ｚｉｅｇｅｌｅｒ（２０００）以及Ｋｕｏ（２０１０）等学者都认为，“把”是及物性的标记。施春宏（２０１０）
将“把”字句的句式语义概括为：致使成分通过某种方式对役事施加致使性影响，并使影响的结

果得到凸显。施春宏（２０１５）又对带保留宾语的“边缘把字句”进行了全面梳理，认为在例（３）那
样的“把”字句中，保留宾语（内宾语）和“把”字宾语（外宾语）之间存在着领属关系，其基本语义

是动作通过对部分产生影响而引起了整体的变化。以例（３ａ）“张三把桔子剥了皮”为例，“张三

剥了桔子”是使因事件，其中Ｖ“剥”是及物动词，“桔子掉 了皮”是使果事件，其中补语动词Ｒ
由抽象的轻动词“掉”来表达，两个事件整合为致使事件，Ｖ－Ｒ是致使动词，外宾语“桔子”是

致使事件的役事。由于动词后的位置被内宾语“皮”占据，役事外宾语由“把”引入，表达致事

“张三”对役事的强影响关系，并使影响的结果得到凸显。
本文部分采用施春宏的分析，基本思路是“把”选择致使动词，致使动词本身是高及物性的

（Ｌｅｖｉｎ　１９９９；Ｒａｐｐａｐｏｒｔ　Ｈｏｖａｖ　＆Ｌｅｖｉｎ　２００１），即在题元结构理论的意义上具有带宾语的能

力（Ｇｒｉｍｓｈａｗ　１９９０：２８；Ｈａｌｅ　＆ Ｋｅｙｓｅｒ　１９９３、２００２：２）。从这一角度说，例（３）中各句才是真

正的外宾结构。Ｖ与内宾语构成的Ｖ－Ｏ组合是及物性的，Ｖ和Ｏ组合以后的合成语义要求

再额外带一个宾语。也就是像例（１５）中各句那样，除非有相当明确的上下文表明Ｖ－Ｏ后面

还有一个没有语音内容的宾语，这样的Ｖ－Ｏ组合是不能独立充当谓语的。这些及物性Ｖ－
Ｏ所选择的外宾语通常充当“把”字宾语，其语义角色不是受影响者或蒙事，而是受事或役事。
这一点与黄正德 （２００７）和Ｔｓａｉ（２００９）的假设是不一致的。

“把”字句外 宾 结 构 在 句 法 上 如 何 生 成 呢？Ｋｕｏ（２０１０）受Ｂｏｗｅｒｓ（１９９３、１９９７、２００１、

２００２）的 启 发，认 为 轻 动 词“把”选 择 及 物 动 词 短 语 （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　ｐｈｒａｓｅ或 ＴｒＰ）作 为 补 足 语

６３



（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）。本文沿用Ｋｕｏ（２０１０）以及施春宏（２０１５）的做法，假设例 （３ａ）的（部分）句法

结构应该是（１８），其 中 轻 动 词“把”选 择 及 物 动 词 短 语 （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　ｐｈｒａｓｅ，ＴｒＰ）为 补 足 语。

“皮”是致使动词“剥掉”的内宾语，“桔子”是及物动词组合“剥 掉 皮”的外宾语，由ＴｒＰ的中

心语Ｔｒ引入。此外，本文还参考 Ｈｕａｎｇ（１９９９）以及Ｃｈｏｍｓｋｙ（１９９５）的观点，假设内宾语

ＤＰ的Ｓｐｅｃ由一个空代词ｐｒｏ占据，而ｐｒｏ是“皮”的领有者。外宾语“桔子”控制ｐｒｏ的指称，

并进而与内宾语“皮”建立领属关系。⑧
（１８）…

３．２外宾语的句法属性及结构位置

上一节假设例（１）中的“外宾语”ＤＰ１其实是施用成分，而例（３）中的“把”字宾语ＤＰ１才是

真正的外宾语。这些假设可以用来解释第２节提到的两种“外宾语”结构的种种差别。

首先，例（１）中的ＤＰ１是含受影响者语义的施用成分，所以不能充当“把”字宾语。“把”所

选择的补足语不是施用短语，而是及物动词短语，该及物动词短语赋予 “把”字宾语受事的语

义角色。这同时也解释了“把”字句的另一个特点：如果一个名词组只具有受影响者这一语义

角色，就不能进入“把”字句，因为“把”字宾语是受事或役事。例（３）类的外宾结构多半以“把－

ＤＰ１－Ｖ－ＤＰ２”形式出现，也可以以“Ｖ－ＤＰ１－ＤＰ２”形式出现，这是由“把”字句的句法特点

决定的。如（１９）所示，当轻动词ｖ的位置不是由“把”来填充时，动词就可以上移到Ｔｒ，继而上

７３

⑧将“剥”的内宾语 分 析 成 含 有 与 外 宾 语 同 指 的 空 代 词ｐｒｏ的 结 构，这 一 点 与 Ｋｕｏ（２０１０）不 同，而 与

Ｃｈｅｎｇ　＆Ｒｉｔｔｅｒ（１９８８）以及 Ｈｕａｎｇ（１９９９）一致。此外，下面的例子也可以用来支持这一假设：（ｉ）＊张三，我

看见爸爸了。（ｉｉ）桔子，我剥了皮了。（ｉｉｉ）＊张 三ｉ，我 看 见［ｅｉ　 爸 爸］了。（ｉｖ）桔 子ｉ，我［剥 了ｊ［ｅｉ［ｅｊ　［ｐｒｏｉ
皮］］］］。

根据 Ｈｕａｎｇ（１９８４、２０１０），例（ｉ）不成立是因为 “张三”从 名 词 组“爸 爸”的 领 有 者 位 置 移 到 话 题 位 置 违 反

了左分支条件（Ｌｅｆｔ　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　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，ＬＢＣ），如（ｉｉｉ）所示；来看例（ｉｉ），其中“桔子”与“皮”的位置关系 与 例

（ｉ）中的“张三”与“爸爸”的位置类似。如果话题“桔 子”也 是 从“皮”的 领 有 者 位 置 生 成 并 移 位 的 话，例（ｉｉ）应

该和例（ｉ）一样不成立，但例（ｉｉ）是合语法的。如何解释两句的差别呢？仔细观察两个句子的宾语，例（ｉ）中“张

三”与“爸爸”之间没有整体—部分的关系，而例（ｉｉ）中“桔子”与“皮”之 间 有 这 种 关 系。我 们 可 以 假 设 例（ｉ）和

例（ｉｉ）的句法结构不一样：在例（ｉｉ）中，“桔子”生成于动词外宾语位置（如（ｉｖ）所 示）并 通 过 控 制（内）宾 语“皮”

的领有者ｐｒｏ与之建立领属关系。因为“桔子”是从外宾语位置而不是从名词组内部移到话题位置，它的移位

没有违反左分支条件，所以句子合语法。



移到ｖ，从而形成“Ｖ－ＤＰ１－ＤＰ２”结构。这在理论上完全可行，条件是ＤＰ２不能是光杆名词。
（１９）…

以上假设还可以解释第二个不同点，即例（１）类的“外宾语”必须是有生命的，而例（３）类外

宾语不必如此，这是因为前者其实是带有受影响者语义的施用成分，而施用成分必须是有生命

的；后者是及物动词组的受事宾语，受事成分既可以是有生命的也可以是无生命的。虽然受事

论元是有生命的名词性短语时也可以理解为受影响者，但这不是该论元固有的语义。
第三个不同点是例（１）类“外宾”结构中的ＤＰ１可以省略，而例（３）类外宾结构中ＤＰ１不能

省，这是因为前一类结构中Ｖ－Ｏ动词组及物性低，不能带真正意义上的宾语，而施用短语类

似于一个插入语，句法上可有可无。例（３）类外宾结构中Ｖ－Ｏ组合是强及物性的，语义上必

须选择一个宾语作为其核心论元 （ｃｏｒｅ　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）。
第四，例（１）类结构中的ＤＰ２不能是光杆名词，而例（３）类中的ＤＰ２可以是光杆名词。这是

因为例（１）类 Ｖ－ＤＰ１－ＤＰ２是增元结构，通常用来描述具体的、有界性的事件，其中的 ＤＰ２是

由 Ｖ所选择的核心论元（ｃｏｒｅ　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），就必须是有所指、或者说有外延的 ＤＰ，而不是只有

内涵而无外延的ＮＰ或Ｎ。与此同时，一般都认为数量名短语是有界性的，用在表示有界事件

的句子中能够更好、更自然地描述该有界事件。例（３）类外宾结构中的内宾语与 Ｖ 相邻，除了

可以用表示领属的ＤＰ短语作为核心论元，形成一个动词短语ＶＰ之外，还可以使用只有内涵

而无外延、无指的 ＮＰ，与紧邻的动词组合成为一个动宾复合动词（ｃｏｍｐｏｕｎｄ　ｖｅｒｂ）或者准复

合动词 （＝ Ｖ’）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准合并结构”（ｐｓｅｕｄｏ－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，Ｍａｓｓａｍ　２００１）。这种准

复合动词介于动词短语和复合词之间，“睡觉、尽力”之类的离合词，大致上也属于准复合词。
准复合词或离合词经过长时间的使用，有可能固化成为复合词，如“怀疑、关心、帮忙”之类，动

宾之间已经无法插入任何其他成分，成了真正的双音节动词，Ｖ－Ｏ里的Ｏ也就成了Ｎ；而“投
资、进军”之类，则非常接近这个阶段了。在例（１）类结构中，ＤＰ２不与 Ｖ 相邻，不符合动宾复

合动词或者“准合并结构”的条件，所以只能是ＤＰ而不能是 ＮＰ。
第五，例（１）类结构中ＤＰ１和ＤＰ２之间的领属关系并非必然，而且即使存在，也可以取消。

例（３）类外宾结构中的这种关系不能取消，这一对立来自两种不同的结构关系。在例（３）类外

宾结构中，外宾语与内宾语之间的领属关系是句法结构所要求的。内宾语ＤＰ的Ｓｐｅｃ由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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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领有者的ｐｒｏ占据，此ｐｒｏ由外宾语控制，指称也来自外宾语，所以外宾语和内宾语之间

存在着固有的领属关系。在例（１）类结构中，宾语ＤＰ１的结构中没有表领属的ｐｒｏ，没有任何

桥梁在施用成分和动词宾语之间建立领属关系。这类句子的两个内论元有时候可以被理解为

领有者和被领有者，但这种关系是由语用因素造成的（参见 Ｗａｓｈｉｏ　１９９３），即动作的波及对象

有可能理解为动作对象的领有者。
将例（１）类“外宾语”结构假设为增元结构，还可以用来解释普通话与台湾闽南语之间的一

种差异。例（２０）台湾闽南语轻动词“共”的位置类似于普通话中的“把”，但其功能更像是一个

施用短语中心语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　ｈｅａｄ），赋予其后名词组受影响者语义角色 （Ｌｉｎ　２００１；Ｌｉ　２００６；

Ｙａｎｇ　２００６；钟叡逸２０１７等）。
（２０）阿明共阿三騙六百塊。（转引自Ｙａｎｇ　２００６：１４３）
然而与例（１）类普通话的施用结构不同，“共－ＤＰ１－Ｖ－ＤＰ２”结构基本没有相应的“Ｖ－

ＤＰ１－ＤＰ２”结构。⑨ 为了解释普通话和台湾闽南语施用结构的不同，本文假设台湾闽南语中

“共”基础生成于施用短语中心语位置并与动词遥相呼应（ａｇｒｅｅ），而在普通话中没有“共”这一

成分，动词上移到施用短语中心语位置。这是台湾闽南语的分析性高于普通话（Ｈｕａｎｇ　２０１５）
的又一例证。

四　动－宾组合的及物性层级与外宾语的分类

前面的讨论表明，例（１）类的施用短语应该不属于外宾语。下面再讨论例（２）类句子。例

（２）（重复显示为例（２１））的句子形式上也是“Ｖ－ＤＰ１－ＤＰ２”，但如例（２２）所示，其中的ＤＰ１不

太容易充当“把”字宾语，而且如例（２３）所示，ＤＰ１通常可以省略。
（２１）ａ．警察罚了肇事司机五百块。　　　　ｂ．张三骗了李四五百万。

ｃ．张三抢了那个老人一个钱包儿。　　ｄ．张三偷了李四五百块。

ｅ．我灌了他二两酒。　　 ｆ．我告了他一状。
（２２）ａ．％警察把肇事司机罚了五百块。　　ｂ．％张三把李四骗了五百万。

ｃ．＊张三把李四抢了五百块。　 ｄ．＊张三把李四偷了五百块。

ｅ．％我把他灌了二两酒。　 ｆ．％我把他告了一状。
（２３）ａ．那个警察今天一共罚了五百块。　　ｂ．张三今年又骗了五百万。

ｃ．张三今天抢了五百块。　 ｄ．张三昨晚偷了五百块。

ｅ．?我灌了二两酒。（意思是‘我灌了（他人）二两酒’）

ｆ．？我上个月告了一状。
例（２２）中的“％”符号表示这些句子处于两可之间，有些说普通话的人能够接受，但有些人

不能接受。按照前面的分析，例（２２）、（２３）中的语言事实似乎表明例（２１）中的句子是增元结

构，即其中由“动词＋ＤＰ２”形成的Ｖ－Ｏ组合及物性较低，ＤＰ１应该是施用成分而非外宾语。
不过，例（２１）中的ＤＰ１与例（１）中的ＤＰ１又有些不同，尽管例（２４）的句子都不能说，但例（２５）的

句子却又都能说。
（２４）ａ．＊张三白吃了李四（没给钱）。　　 ｂ．＊他喝了我。（转引自Ｔｓａｉ　２００９）

ｃ．＊张三学了那位师傅。　　 ｄ．＊张三开了李四。

９３
⑨感谢黄正德、鄂贞君教授提供闽南语的信息。



（２５）ａ．警察已经罚了那个肇事司机了。

ｂ．李四说：“你骗了我。”张三回答：“你说我骗了你，我骗了你什么？”

ｃ．张三昨天又抢了两个有钱人。

ｄ．窃贼就是窃贼，自然不能因为他偷了贪官就成了英雄。（ＢＣＣ语料库）

ｅ．上次喝酒，我一直灌他，他就是不醉。

ｆ．你再欺负人，我就到法院告你。
从例（２４）与（２５）的对比中可以看到，在ＤＰ２没有出现的情况下，例（１）中的ＤＰ１不能独立

充当句子的宾语（１ｃ除外），而例（２１）各句中的ＤＰ１却可以独立充当宾语。很显然，这两类句

子的主要动词具有不同的句法、语义特性。例（２１）中主要动词“罚、骗、抢、偷、灌、告……”的题

元结构里包括了一个外宾语论元，表达这些动作所影响的对象。这个论元可以直接出现在动

词后的位置上成为宾语，也可以作为一个施用论元充当“Ｖ－ＤＰ２”形式上的宾语。例（１）中的

主要动词“吃、喝、学”本身的题元结构里不包括这样一个论元，或者说“吃面、喝酒”等动作并不

需要影响到其他人。例（１ｃ）的情况比较特殊。除了例（１ｃ）的外宾结构之外，还可以说“张三赢

了一盘棋”，或“张三赢了李四”。不过，“赢”还可以在“张三赢了”之类的句子中独立充当谓语，
这里的“赢”更像非作格动词。这一点和例（２１）中各句的动词不同，因为“＊警察罚了”“＊张三

骗了／抢了／偷了”等都是不说的。
从例（１）、（２）（＝２１）和（３）之间的差别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：１）动宾组合Ｖ－Ｏ在及物性

方面的表现并不是及物或不及物的二元对立，而是层级式渐进的。例（３）中那些Ｖ－Ｏ组合的

及物性最高，例（１）那些Ｖ－Ｏ的及物性最低，例（２）中Ｖ－Ｏ的及物性在两者之间。２）例（１）
中的“外宾语”应该分析为含受影响者语义的施用成分，而不是外宾语。马庆株（１９８３）曾经说

过，在“扔小王一个球”中，“扔”本来没有给予义，是双宾语格式临时赋予它以给予义。借用这

一逻辑的话，也可以说“吃喝”类动词本身没有使某人遭受影响的意义，进入增元结构后才有了

这个意义。３）外宾语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必现外宾语（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　ｏｕｔｅｒ　ｏｂｊｅｃｔ）和可隐现外宾语

（ｏｐｔｉｏｎａｌ　ｏｕｔｅｒ　ｏｂｊｅｃｔ）两种，前者如例（３）中那些，后者如例（２）中那些。前者的语义角色是受

事，后者的语义角色介于受影响者和受事之间 。４）如果动宾组合Ｖ－Ｏ的语义包含了使某人

受到影响的可能性，就可以采用增元结构引入一个蒙事论元；如果Ｖ－Ｏ的语义一定要包含一

个受影响者或受事，就会采用外宾结构。５）Ｖ－Ｏ组 合 的 及 物 性 变 化 是 个 渐 变 过 程，施 用 成

分、可隐现外宾语和必现外宾语三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，从典型的施用成分到典型的外

宾语是一个连续统，可以用（２６）来表示。及物性是个连续统，自然就会有些介于可接受和不可

接受之间的“把－ＤＰ１－Ｖ－ＤＰ２”句子。
（２６）　典型施用成分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典型外宾语

→　　
　　吃面 开玩笑 赢棋 学绝招 偷钱 骗钱 告状 灌酒 打断腿 拔毛 剥皮 免职…
这一思路也可以用在“把”字句的研究上。一个名词性短语是否能充当“把”字宾语受诸多

因素的影响，其中之一是“把”字句中Ｖ－Ｏ组合的及物性。前文曾提及“偷（抢／骗／罚）五百块

钱、告一状、灌二两酒”的及物性很低，但如果将这些动词组合换成表致使的补语结构，就会大

大提高其及物性。“＊把李四偷了五百块”很少人会接受，但“把李四偷得倾家荡产”却会有很

多人接受。“?把李四骗了五百块”“?把李四告了一状”“?把李四灌了二两酒”基本上不会有

人接受，但“把李四骗得团团转”“把李四告得无法翻身”“把李四灌得酩酊大醉”就没有什么问

题。按照Ｌｅｖｉｎ（１９９９）以及Ｒａｐｐａｐｏｒｔ　Ｈｏｖａｖ　＆Ｌｅｖｉｎ（２００１）的说法，致使事件（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
０４



ｅｖｅｎｔ）是由两个子事件（ｓｕｂｅｖｅｎｔ）组成的复杂事件（ｃｏｍｐｌｅｘ　ｅｖｅｎｔ），其中任何一个子事件都

要带一个内论元，因此表致使的动词都是高及物性的。高及物性的“Ｖ－得－Ｒ／Ｖ－Ｒ”比低及

物性的Ｖ－Ｏ更容易进入“把”字句。施春宏（２０１０、２０１５）曾提出 “把”字句的句法意义是凸显

致使的结果，本文的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 。

五　结论　

本文对文献中讨论的外宾结构进行了梳理，发现“吃喝”类动词的取得义双宾结构与给予

类双宾结构不同，不是外宾结构，而是施用结构。其中所谓的“间接宾语”或“外宾语”不是动词

的论元，而是由增元结构的中心语引入的施用成分。真正的外宾结构是可以进入“把”字句的

保留宾语结构，以及含“抢偷”类动词的取得义双宾结构。前者是外宾语必现结构，后者是外宾

语可隐现结构。以上三种结构的划分与动词组Ｖ－Ｏ及物性的高低相关。施用结构中Ｖ－Ｏ
的及物性最低，外宾语必现结构中Ｖ－Ｏ的及物性最高，外宾语可隐现结构中Ｖ－Ｏ的及物性

介于两者之间。从典 型 施 用 成 分 到 典 型 外 宾 语 是 一 个 连 续 统。此 外，本 文 还 进 一 步 证 明 了

“把”标志及物性的观点，并间接支持了“把”字句结构凸显致使结果的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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